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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06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5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5
月19日、4 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监事。2025年
5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专门
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9日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曹骥先生、俞平广先

生、桑宏宇先生、蔡清源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计时鸣先生、陈林林先生、徐亚明女
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出的四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二）董事长及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曹骥先生担任公

司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决策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

1、审计委员会：徐亚明女士（召集人）、陈林林先生、蔡清源先生；
2、战略决策委员会：曹骥先生（召集人）、桑宏宇先生、蔡清源先生、俞平广先生、计时鸣先生；
3、提名委员会：陈林林先生（召集人）、曹骥先生、徐亚明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亚明女士（召集人）、桑宏宇先生、陈林林先生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胡振华先生任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5

年 5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郑林军先
生、陈雷先生任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郑林军先生、陈雷先生与胡振华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监事一致选举郑林军先生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 5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具体聘任情况如下：

1、总经理：俞平广先生；
2、副总经理：桑宏宇先生；
3、财务总监：徐虎先生；
4、董事会秘书：孙唯雅女士。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且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

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由于孙唯雅女士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暂由公司董事长曹骥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任期自其取得相关证明后正
式生效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其余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个人简历情况请参阅本公告附件）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后，严蕾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赵群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钱

彦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傅风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章
映影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严蕾女士、赵群武先生、钱彦敏先生、傅风华先
生、章映影女士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个人简历
1、俞平广先生个人简历
男，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7月至2015年6月历

任杭州可靠性仪器厂技术员、项目担当、研究所长；2015年11月至2021年11月，任公司监事。2021
年12月至2022年9月，任公司董事，2022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2、桑宏宇先生个人简历
男，1973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7月至1999年8月任

中国轻工总会杭州机械设计研究所技术开发部技术员；1999年9月至2015年5月历任杭州可靠性仪
器厂设计师、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1年1月至2015年11月任浙江杭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3、徐虎先生个人简历
男，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非执业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2年7月至2016年3月，任宁波世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项目经理；2016年6月至2022年11月，
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部门经理；2023年2月至2025年3月，任浙江求是半
导体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5年4月加入公司财务部。

4、孙唯雅女士个人简历
女，199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发布证券研究报

告业务合格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独立董事培训证明，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2021年 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21年 6月至 2023年 7月，历任上海锦天城（杭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专职律师；2023年8月至2025年3月，历任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证券法务、证券事务代表；2025年3月加入公司证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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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5月19日通过电话及口头等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提前通知时限，召集人已在本次会议中就本次会议通
知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监事讨论，同意选举郑林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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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六路298号杭可科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
53

414,044,938
414,044,938
68.5877
68.5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严蕾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钱彦敏先生线上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傅风华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16,147
比例（%）

99.9447

反对

票数

173,803
比例（%）

0.0419

弃权

票数

54,988
比例（%）

0.013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27,227
比例（%）
99.9474

反对
票数

173,903
比例（%）
0.0420

弃权
票数
43,808

比例（%）
0.010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25,127
比例（%）
99.9469

反对
票数

176,003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43,808

比例（%）
0.010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2,012,695
比例（%）
99.5091

反对
票数

1,986,335
比例（%）
0.4797

弃权
票数
45,908

比例（%）
0.011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66,135
比例（%）
99.9568

反对
票数

178,803
比例（%）
0.043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25,127
比例（%）
99.9469

反对
票数

176,003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43,808

比例（%）
0.010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21,176
比例（%）
99.9459

反对
票数

180,654
比例（%）
0.0436

弃权
票数
43,108

比例（%）
0.01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20,176
比例（%）
99.9457

反对
票数

183,754
比例（%）
0.0443

弃权
票数
41,008

比例（%）
0.01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25,827
比例（%）
99.9470

反对
票数

172,503
比例（%）
0.0416

弃权
票数
46,608

比例（%）
0.011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274,064
比例（%）
99.8138

反对
票数

727,766
比例（%）
0.1757

弃权
票数
43,108

比例（%）
0.010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823,027
比例（%）
99.9464

反对
票数

178,103
比例（%）
0.0430

弃权
票数
43,808

比例（%）
0.0106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3,780,732
比例（%）
99.9361

反对
票数

223,198
比例（%）
0.0539

弃权
票数
41,008

比例（%）
0.01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13.03

13.04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曹骥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俞平广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桑宏宇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蔡清源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413,449,472

413,449,472

413,401,052

413,449,48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561

99.8561

99.8444

99.856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徐亚明
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陈林林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计时鸣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413,449,472

413,452,272

413,567,89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561

99.8568

99.884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议案名称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郑林军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陈雷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413,405,108

413,570,69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454

99.8854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9

10

11

12

13.01

13.02

13.03

13.04

14.01

14.02

14.03

15.01

15.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标准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度
薪酬标准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曹
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俞
平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桑
宏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蔡
清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徐
亚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陈
林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计
时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郑
林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陈
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62,615

2,317,656

2,316,656

2,322,307

1,770,544

2,319,507

2,277,212

1,945,952

1,945,952

1,897,532

1,945,963

1,945,952

1,948,752

2,064,372

1,901,588

2,067,172

比例（%）

92.9644

91.1953

91.1560

91.3783

69.6675

91.2682

89.6039

76.5695

76.5695

74.6643

76.5699

76.5695

76.6797

81.2291

74.8238

81.3393

反对

票数

178,803

180,654

183,754

172,503

727,766

178,103

223,198

比例（%）

7.0356

7.1083

7.2303

6.7876

28.6362

7.0080

8.7824

弃权

票数

0

43,108

41,008

46,608

43,108

43,808

41,008

比例（%）

0.0000

1.6964

1.6137

1.8341

1.6963

1.7238

1.613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周梅琳、曹玉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胡新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胡新荣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

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胡新荣先生、宋昌宁先生、高源先生，召集人为胡新荣先生；
2、审计委员会：贺辉娥女士、卢北京先生、梁志宏先生，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贺辉娥女士；
3、提名委员会：卢北京先生、贺辉娥女士、宋昌宁先生，召集人为卢北京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高源先生、贺辉娥女士、梁志宏先生，召集人为高源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委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

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中召集人贺辉娥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深
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

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宋昌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王丽红女士为
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刘小环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刘小环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宋昌宁先生、刘小环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1）。王丽红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袁茉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袁茉莉女
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袁茉莉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755-27085880
传真：0755-27080679
邮箱：hoson@szhech.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路锐明工业园C8栋3楼
邮政编码：518103
六、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后，自2025年5月19日起，

袁满保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施伟力先生、江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温明华先
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公司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一、王丽红女士：1978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曾任深圳联发制衣有限公司出纳、会计，深圳大丰利服装有限公司会计主管，溢兴裕塑胶
（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华智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新益昌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6月至今，在公司任财务总监。

王丽红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深圳市春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0.20%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袁茉莉女士：198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深圳市新益
昌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会计，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监，2019年6月至今，在深圳新益
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袁茉莉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深圳市春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 0.05%的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5-031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兴业路瑞湾大厦1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
32

76,875,073
76,875,073
76.0541
76.05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新

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小环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65,975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10,276

比例（%）
0.013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65,975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7

6、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22,424
比例（%）
99.7532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2183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28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10,276

比例（%）
0.0135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40,082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32,991

比例（%）
0.042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7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3,163
比例（%）
99.9714

反对
票数
19,910

比例（%）
0.0258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8

1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57,699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562,629
比例（%）
99.5935

反对
票数

302,168
比例（%）
0.3930

弃权
票数
10,276

比例（%）
0.0135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865,975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7,098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27

13、议案名称：关于补充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27,354
比例（%）
95.5617

反对
票数
15,374

比例（%）
0.2183

弃权
票数

297,070
比例（%）
4.22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选举胡新荣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宋昌宁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小环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70,134,250
70,132,350
70,133,32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1.2314
91.2289
91.230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15.03

议案名称

选举卢北京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高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贺辉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70,134,226
70,132,350
70,133,34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1.2314
91.2289
91.230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13

14.01

14.02

14.03

15.01

15.02

15.0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补充确认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并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选举胡新荣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宋昌宁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刘小环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卢北京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高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贺辉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同意

票数

7,030,700
7,022,424
7,022,424

7,004,807

6,727,354

298,975

297,075

298,051

298,951

297,075

298,074

比例（%）

99.8707
99.7532
99.7532

99.5029

95.5617

4.2469

4.2199

4.2338

4.2465

4.2199

4.2341

反对

票数

7,098
15,374
7,098

32,991

15,374

比例（%）

0.1008
0.2183
0.1008

0.4686

0.2183

弃权

票数

2,000
2,000
10,276

2,000

297,070

比例（%）

0.0285
0.0285
0.1460

0.0285

4.22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6、7、8、13、14、1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6和议案13中股东胡新荣、宋昌宁、深圳市春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勇、张家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05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5-022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栖霞区科创路红枫科技园D2栋公司1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
48

231,804,049
231,804,049
58.2811
58.28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公司董事张力军先生、唐波先生，独立董事夏宽云先生、董

伟先生因公出差，通过线上方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张国洋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97,180
比例（%）
99.9539

反对
票数

106,869
比例（%）
0.04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92,194
比例（%）
99.9517

反对
票数

107,369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89,494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106,869
比例（%）
0.0461

弃权
票数
7,686

比例（%）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0,601,424
比例（%）
99.4812

反对
票数

1,194,939
比例（%）
0.5155

弃权
票数
7,686

比例（%）
0.003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92,694
比例（%）
99.9520

反对
票数

106,869
比例（%）
0.0461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89,294
比例（%）
99.9505

反对
票数

110,269
比例（%）
0.0476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89,494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110,069
比例（%）
0.0475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45,092
比例（%）
99.9314

反对
票数

154,471
比例（%）
0.0666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45,092
比例（%）
99.9314

反对
票数

154,471
比例（%）
0.0666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95,394
比例（%）
99.9531

反对
票数

104,169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588,632
比例（%）
99.9071

反对
票数

210,931
比例（%）
0.0910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1,689,694
比例（%）
99.9507

反对
票数

109,869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4,486

比例（%）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
分资产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179,352
13,179,552
13,135,150
13,135,150
13,185,452
13,078,690
13,179,752

比例（%）

99.1368
99.1383
98.8043
98.8043
99.1827
98.3796
99.1398

反对

票数

110,269
110,069
154,471
154,471
104,169
210,931
109,869

比例（%）

0.8295
0.8280
1.1620
1.1620
0.7836
1.5867
0.8265

弃权

票数

4,486
4,486
4,486
4,486
4,486
4,486
4,486

比例（%）

0.0337
0.0337
0.0337
0.0337
0.0337
0.0337
0.03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莹、罗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238 证券简称：瑞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8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33,333,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73,333,330.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入下一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若未来在分配方案发布后至实施前发生总
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按照“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进行分配，根据股本总额调整分红现金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33,333,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
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412
08*****411
08*****840
08*****263

股东名称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国泰投资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金城创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19日至登记日：2025年 5月 27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法务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中路15号国泰大厦3015
咨询联系人：许烨
咨询电话：0512-56375311
传真电话：0512-55911196
七、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88209 证券简称：英集芯 公告编号：2025-039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征询公示意见后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
结果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深圳英集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告、《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7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
公示，公示时间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监事会提出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签订的劳

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

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
（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不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监事、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0日


